
 
 
致立法會教育事務委員會：  
 

教協會就有關推行融合教育的投訴機制及 
現行融合教育制度為有精神問題學生提供的支援的意見書 

 

1. 有關推行融合教育的投訴機制 
 

現時學生或家長就有關學校推行融合教育的投訴，主要有三個途徑，分別可以向

校方、教育局或平等機會委員會作出申訴。一般而言，投訴人都會先向學校或教

育局作投訴，最終解決不了，或一些涉及政策層面的申訴，才會由平機會處理。 
 
不過，按現時機制，投訴人一旦對學校在推行融合教育政策或執行上的措施有任

何不滿，即使直接向教育局投訴，局方一般都不會受理，並會將個案轉交給學校，

循校本程序處理。若投訴人不滿意處理結果，才會交由教育局的分區教育服務處

去處理，或成立個案研究小組跟進。 
 
本會對於這種「先學校，後教育局」的投訴機制甚為不滿，認為不單對投訴人有

欠公允，對於解決事件或進而改善制度上漏洞，亦沒有大幫助。以下為本會對於

這方面的立場和建議： 
 
 投訴個案不少都是涉及學校管理層在推行融合教育政策上的失誤，而決策人

與執行者的角色亦不易分辨。若以層級制處理投訴，很難避免角色和利益衝

突的情況。因此，最終有可能出現決策者處理執行者的投訴。同時，處理投

訴涉及技巧培訓，關乎判決是否公平、公正。學校無論如何，都不是合適處

理的地方。教育局作為相對獨立的第三者角色，相對說服力會較強。 
 

 投訴人選擇直接向教育局作投訴，可能是源於對學校的不信任，若硬性將有

關申訴交回學校跟進，只會打擊投訴者意欲，令他們感到不公無助，有違社

會公義的通則。 
 

 教育局撥款給辦學團體辦校，理應有一個監察角色，但現時意圖逃避這項責

任，根本嚴重違反教育當局督導學校的責任，是極度卸責的表現。因此，本

會認為，若局方收到的投訴涉及學校有人行政不當或校方未有遵從教育局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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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去推行融合教育，都應責無旁貸主動作出直接調查，而不是容許校方調

查後再交報告，甚至對投訴不聞不問。這不單涉及到對投訴人是否公平，亦

關乎政府批出的用作推行融合教育的公帑是否運用得宜的問題。 
 

2. 現行融合教育制度為有精神問題學生提供的支援 
 
按現時融合教育的政策，只會支援八類特教生，包括特殊學習困難、智力障礙、

自閉、注意力不足/過度活躍症、肢體傷殘、視力障礙、聽力障礙和言語障礙，

並不包括患有精神問題的學生。故此校方即使接收了這類精神有問題的學生，局

方亦不會提供額外的資源，提供專業支援服務。 
 
現實情況是，教師在缺乏專業培訓下，仍要本著有教無類的精神，承受極大壓力

下，繼續照顧這批學生。雖然，教育局有向學校發出指引及為教師提供培訓課程，

但支援亦只流於片面，幫助不大。有教師甚至要在校內「跨專業」成為學生的私

人看護，為他們餵藥。這對教師及學生同樣不公平。 
 
對於有建議認為應加強教師方面的專業培訓，本會是認同的，但現時教師重擔不

斷加，人手則無增加，單靠培訓已不可以解決問題。沒有足夠的人手減輕教師工

作量，即使有培訓亦幫助不大。因此，教育局首要工作是要將被確診有精神問題

的學童列入融合教育的資助範圍內，讓學校有額外資源為他們提供專業支援，獲

得平等的教育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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